	變更使用執照平行分會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事項表	113.04.22 訂定

	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築物地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段地號：	  使用執照字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請變更用途(事項):


	申請建築物變更使用執照案，因涉貴管業務，會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簽示意見。

聯絡人：	 聯絡電話：	 聯絡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	年	月	日

	□ 消防局：I類用途、特種行業。
	□ 工務處(使用管理科):變更使用執照次數。

	[bookmark: _GoBack]□ 衛生局：衛生福利設施(診所、醫院)、醫事技術機構、護理之家。
	□ 交通旅遊處:一般旅館(住宅區)。

	□ 教育局：
□課後照顧 □幼兒園 □補習班 □運動訓練班場(300平方公尺以下)。
	□ 社會處:
□兒童少年福利機構（托嬰中心、兒少安置機構）。
□社區活動中心。

	□ 環保局:
□甲、乙、丙種建築用地建築物作(C2)無公害小型工業設施使用。
□旅館(水質水源保護區內)。
	□ 興辦事業計畫主管機關:
□特定目的事業用地。□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保護區、農業區。

	□ 警察局: 特種行業、防空避難設備作為他種用途使用。
	□ 地政處: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事項。

	□ 產業發展處
□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及管制事項。
□建築物使用類組變更。
□都市設計審議決議事項變更。
□公共設施用地建築物用途變更。
□工業區建築物變更為非工廠用途使用。
□特種行業。

	□ 交通旅遊處:國際觀光旅館。

	
	□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:身心障礙及老人福利機構、安養機構。

	
	□ 民政處：殯葬業。

	
	□ 農業處:
□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變更案件
□農業用地解除套繪

	□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有必要之案件:



※變更使用執照會簽申請注意事項：
1、會簽時應檢附相關文件及完整圖說。
2、變更使用執照申請事項變更，應重新會簽。
3、會簽影本附於變更使用執照執照案卷，憑辦公會協檢。
